
39 

 

日本的就学支援 

吕晓彤(帝京科学大学) 

 

前 言 

    近些年，随着我国《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等政策制度的公布及推进，中国的学前教育，特

别是残疾儿童的就学日渐被注目，也成为当前我国特殊教育的紧要课题。本文就介

绍日本的就学支援制度的形成及现状，希望从中得到启示。 

 

背 景 

   为了实现正常生存这一长远目标，日本内阁府在 1993 年 12 月决定将《身心残

疾者对策基本法》更名为《残疾人基本法》，并在制定此法的同时，在教育、福祉、

就业等各领域采取了各项措施进行辅助 1）。2000 年 11 月，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发

起的“关于 21 世纪特殊教育发展方向调查研究合作者会议”上，经过中间报告，

总结出了《关于 21 世纪特殊教育发展方向——对应各人需求的特别支援发展方向

（最终报告）》这一报告。在此报告中提出了如下观点及具体措施，“根据社会正常

生存化的发展进度、残疾类型的重度化、重复化以及多样化的变化形势，教育地方

分权的推进程度等现实情况，总结出今后特殊教育的基本发展方向如下——1、改

善就学指导；2、尽可能满足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3、探讨改善及充实特殊教

育的所需条件，对特殊教育制度进行全面重议，以及完善所行政策等。”并且，在

2002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社会正常生存化的发展进度以及教育地方分权的推

进情况，对《就学基准》进行了修改。在残疾学生就学的问题上，切实履行听取教

育学、医学、心理学及其他专业领域有识之士相关意见的义务。根据改订后的就学

基准，制定了“认定就学制度”，该制度规定全国各市以下行政地区的教育委员会

对适用于就学基准的中小学生认定为有特殊情况、可在中小学校接受适当教育时，

该学生将能够在中小学校就读。同年 12 月，内阁政府也在《残疾人基本计划》中

提倡“基于婴幼儿期家庭角色的重要性，以及面向早期教育及毕业后的自立、走向

社会的适当支援的必要性，应有效利用当前发展条件下的教育、疗育政策，建立从

残疾儿童婴幼儿时期到毕业后，对该儿童及其监护者进行连贯有效的协商支援的体

系”2）。2007 年，基于残疾的多样化发展，为更好地对应个人教育需求，“特殊教

育”转变成为了“特别支援教育”，对有特殊需求的学龄前儿童进行正规的就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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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3）。全国各市级以下行政地区的教育委员会应参考专家及熟悉该学生教育需求以

及生活情况的监护者的意见，在决定残疾儿童就学地点时，有必要听取监护者意见。 

 

就学指导的内容 

    于 2011 年 7 月改订的残疾人基本法第 16 条中，关于残疾人教育做出了明确

规定。对有残疾的中小学生等就学的相关手续，必须根据规定进行处理。特别是基

于改订后的学校教育法施行令第 18 条第 2 款内容的意见听取活动，各市级以下行

政地区教育委员会必须为意见听取准备充分的时间，并尽可能地尊重监护人的意

见。 

    2013 年 9 月开始施行的学校教育法施行令的改订版本中，对就学的相关程序

进行了调整，对准备入学儿童施行以下程序 4）。 

A 制作学龄簿 

    市级以下行政地区的教育委员会，在每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对所在市

以下行政地区的新入学者重新制作学龄簿。 

B 就学时进行体检（注１） 

    市级以下行政地区的教育委员会在学龄簿制作完成后，根据学校保健法第 2

条的规定，在 11 月 30 日前对准备入学的儿童进行体检。 

C 适用于就学基准（注２）的学生 

    市级以下行政地区教育委员会需在次学年开始 3 个月内（12 月 31 日前），向

省市自治区教育委员会知会将该学生送入特殊学校的意愿，并提交学龄簿的副本。

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委员会受理后，需在次学年开始 2 个月内（1 月 31 日）前向监

护人通知入学日期等信息。若该省市自治区开设有两家以上特殊学校，由该省市自

治区的教育委员会指定就学学校。此基准不包括认定就学儿童（注３）。 

D 不适用于教育基准的学生，或认定就学者 

    市级以下行政地区教育委员会需在次学年开始 2 个月内（1 月 31 日前）向监

护人通知中小学校的入学时间。若该市区开设有两家以上中小学校，由该市级以下

行政地区教育委员会指定就学学校。 

E 残疾程度达到特殊学校的儿童入学标准 

  学校教育法中对特殊学校的学生残疾程度有政令上的规定。基于此规定， 

学校教育法施行令第 22 条第 3 款对于各种残疾程度进行了如下规定（改订学校教

育法新设第 73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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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订学校教育法中取消了对盲、聋、养护学校的区分，全部称为特别支援学校，

因此，无法从学校名称得知该校收取学生的残疾类型。为使有残疾的中小学生顺利

入学，令设置学校组织者者更好地履行对外说明该学校教育活动的责任，有必要明

确各特殊学校接收的学生残疾类型。因此、改订学校教育法第 71 条第 2 款规定，

各特殊学校需表明接收学生的残疾种类。本省令中规定，应根据该学校的设施设备

及当地残疾学生情况将此说明写入校规或其他组织者所定规则，并积极对外提供这

一信息（改订学校教育法第 71 条第 2 款）。 

    特殊学校的招生对象为，达到政令（学校教育法施行令）所规定残障程度的视

障者、听障者、智力残疾者，肢体残疾者或病弱者（包括身体虚弱者）。其中不包

括被市级以下行政地区教育委员会根据残障状态认定为可以适当接收中小学教育

的有特殊情况的认定就学中小学生。 

    残障程度没有达到就学基准的中小学生，应加入特殊班或资源教室，或在普通

班里接受特殊指导。在该情况下，为了能够进行适当的就学指导，市级以下行政单

位的教育委员会应设置调查审议部门，从教育学、医学、心理学等角度，对学生的

残疾类型及程度进行综合判断。并且，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委员会也应针对特殊学

校教育内容等问题成立专门进行调查审议的就学指导委员会。 

    这样的话，在决定某学生的就学地时，即使已符合“就学基准”或被认定为“认

定就学者”，也需要再参考就学指导委会等组织的专家意见。除此之外，由于听取

熟悉该学生日常生活状况的监护人的意见，才能够切实把握该学生教育上的需求，

所以也将听取监护人意见作为义务规定（学校教育法施行令第 18 条第 2 款）。在

选择对应于学生残疾类型的教育内容时，不只要重视与学校校长的协作，还应在听

取监护人的意见后，对就学地点进行综合考虑。还应该努力向监护人提供各种信息，

比如在对于患有残疾的中小学生的教育内容等问题上，向其提供听取专家意见的机

会。另外，在判断残疾类型时，为使患有残疾的中小学生得到最适当的教育，应参

考教育学、医学、心理学等方面专家的意见，综合慎重地进行判定 5）。此外，由于

符合特殊学校入学标准，也可根据认定就学制度进入普通学校这一情况，原来“应

就读于盲聋养护学校（中略）身心残障程度如下表所示”这项规定，修改为《学校

教育法》第 75 条政令所规定（中略）的如下表所示残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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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特殊学校招收对象的残障程度 

类型 残障程度 

视障者 
双眼视力不足 0.3，或患有视力以外的高度视功能障碍。使用放大镜也无法辨识普通的

文字和图形，或有显著困难。 

听障者 
双耳听力在声音达到 60 分贝以上时，使用助听器也无法听清普通的交谈声，或有显著

困难。 

智 力 残

疾者 

1． 智力发展迟缓，无法理解他人想法，日常生活需要频繁援助（几乎不能自理）。 

2． 智力发展迟缓未达到上述程度，但在适应社会生活方面有显著困难。 

肢 体 残

障者 

1． 肢体有残疾，使用辅助工具也无法进行行走和书写等日常生活的基本动作，或有

显著困难。 

2． 肢体残障未达到上述程度，但时常需要医学观察指导。 

病弱者 

1． 长期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肾脏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恶性肿瘤或其他疾病，

需要医疗或生活上的管制。 

2． 长期身体虚弱，需要生活管制。 

摘自東京都教育委員会网站 6） 

 

就学支援体系 

    各地方政府之间就学协商的步骤有所不同，总体主要包括以下流程。 

1． 由各幼儿园或托儿所递交就学指导相关调查书 

2． 由监护人提交《教育协商用调查书》 

3． 与监护人面谈（协商、指导） 

4． 由就学支援委员会的专家委员或医生进行检查 

5． 教育委员会就上交的《就学相关诊断单》进行讨论 

6． 面谈（协商、指导）之后决定就学地点 

7． 与监护人达成一致，决定就学地点 

 

幼儿园、托儿所和小学的合作关系 

    为了支援有残疾的孩子，在婴幼儿期到学校毕业后的这段时期，从教育、福祉、

保健、医疗等方面综合起来对有残疾的孩子及其监护人给予建议和支援十分重要。

为此必须更加完备这种一体化体制。 

    2006 年 12 月，日本教育基本法 60 年间首次进行修改，制定了今后的教育发

展目标和理念。并且作为促进教育再发展的紧急措施，在 2007 年 1 月发布的名为

《社会总动员进行教育再发展——公共教育重生的第一步》的报告中，提出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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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包括学校教育法的教育三法（《学校教育法》、《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相关法

律》、《教育职员执照法及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建议。并且，在 2008 年 4 月 1

日，随着作为义务教育的一般教育目标的修改，幼儿园、小学、中学及高中都改订

了新的教育目标。学校类型的规定顺序，由改订前的小学、初中、高中、初高连读

学校、大学、高等专科学校、特殊学校、幼儿园，变为了现行的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初高连读学校、特殊学校、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将幼儿园放在了首位。

在改订教育基本法的崭新教育理念基础上，幼儿园中进行的幼儿期教育支援制定了

新的义务教育目标，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学校都重新讨论了教育目的和目标 7）。 

    幼儿园、托儿所与小学进行协作，可以使幼儿教育更加完善，从 5 岁半到小学

入学第一学期这段时间可看作儿童的过渡期。处于过渡期的儿童，将接受两种不同

的教育内容和指导方法，即在幼儿园托儿所接受以游戏为主的教育和照顾，在小学

接受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为了让儿童能够不受环境变化影响，发展自身能力，幼

儿园、托儿所、小学需要互相配合，完成生活和学习上的过渡。 

    日本近 10 年特殊教育中，在包括学前教育的不同年龄阶段寻求生活质量的发

展，显示出了就学支援的重要性。但是就学支援和指导的进程还存在各种问题。从

现状来看，监护人方面有对就学指导委员会认识不足，对儿童入学地点的选择不能

充分说明理由或提供充足信息，以及相互协商时间不足等需求 8），而校方则存在面

对责任教师的专业培养，对资源指导教室的理解，构建校内体制等问题 9）。 

    在中国截止到 2012 年底，全国有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 9.1 万人，其中视

力残疾儿童 0.6 万人，听力残疾儿童 0.6 万人，言语残疾儿童 0.6 万人，智力残疾

儿童 2.8 万人，肢体残疾儿童 2.8 万人，精神残疾儿童 0.3 万人，多重残疾儿童 1.3

万人。这些儿童的就学咨询问题有很多课题有待解决。特别是近些年，更需要重视

的是以自闭症儿童为中心的残疾儿童入学问题，这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1０）。 

 

注 

1 认定就学制度是指，根据学校教育法施行令（1953 年 10 月31 日政令第 340 号）第 5 条第 1

项第 2 号规定，符合同令第 22 条第 3 项（盲聋养护学校的就学基准）的中小学生，若被市级

以下行政单位教育委员会认定为有特殊情况，但可以在该地所设中小学校接受适当教育时，应

在中小学校就学的制度。 

2 就学时体检是指，在初等教育就学前所进行的体检。称为入学体检。在入学上一年度 11 月 30

日前进行。 

3 就学协商能够促进患有残疾的中小学生及其监护人于就学指导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

赖，有利于寻求最适合于该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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